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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章卡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利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娜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56,896,968.92 3,474,740,181.39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9,307,893.82 2,419,160,455.51 1.6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87,749,302.53 -6.62% 1,816,134,114.54 -1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314,521.99 -13.83% 345,542,341.03 2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4,797,014.44 -16.82% 216,631,818.45 -2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6,849,344.76 -2.47% 449,896,050.36 4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13.33% 0.46 24.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13.33% 0.46 2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0.77% 14.07% 2.35%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的相关规定，本报告期及年

初至报告期末的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758,020,428股计算，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

本750,390,078（758,020,428-7,630,350）股计算。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7,144,906.00

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

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确认投资收益1.17亿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9,917,451.1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56,481.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5,932.2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00,034.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716,629.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5,789.62

合计 128,910,522.5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041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9% 232,620,518 0 质押 128,033,282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6.73% 51,008,540 38,256,405 - 0

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4.46% 33,794,187 25,345,640 - 0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3.05% 23,096,969 17,322,727 质押 23,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伟星股份第一期员工持股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1% 17,479,725 0 - 0

侯又森 境内自然人 1.09% 8,290,099 6,217,574 - 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

合

其他 1.06% 8,000,056 0 - 0

蔡礼永 境内自然人 0.89% 6,732,588 5,049,441 - 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分

红股票管理组合

其他 0.73% 5,520,933 0 - 0

郑碧波 境内自然人 0.70% 5,337,634 0 -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232,620,518 人民币普通股 232,620,51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伟星股份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479,725 人民币普通股 17,479,725

章卡鹏 12,752,135 人民币普通股 12,752,135

张三云 8,448,547 人民币普通股 8,448,547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8,000,056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56

谢瑾琨 5,774,242 人民币普通股 5,774,24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分红股票管理组合 5,520,933 人民币普通股 5,520,933

郑碧波 5,337,634 人民币普通股 5,337,634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郑福华 4,410,965 人民币普通股 4,410,9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上述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和蔡礼永先生担任伟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与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2、股东章卡鹏先生和张三云先生于2011年3月10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4.99%，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60%股权收到现金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4.43%，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60%股权，期末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2.56%，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

现以及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原辅材料采购款等因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4.27%，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退回的多项保证金及台

风“利奇马” 的保险理赔款，其他应收款相应减少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5.75%，主要系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6）无形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3.66%，主要系报告期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7）开发支出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00%，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60%股权，期末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8）商誉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00%，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60%股权，商誉相应减少所致。

（9）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00%，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 60%股权，期末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10）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00%，主要系年初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调整

至合同负债科目列示所致。

（11）合同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284.94万元，主要系年初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

调整至合同负债科目列示所致。

（12）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1.57%，主要系职工2019年末的工资、奖金等薪酬在年初

至报告期末支付所致。

（13）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11.58%，主要系报告期末应交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加所

致。

（1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95.24%，主要系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增加所致。

（15）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1.43%，主要系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调整至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列示所致。

（16）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5.80%，主要系一次性扣除的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17）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8.15%，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相应的少数股东权益减少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24.17%，主要受国际汇率影响，年初至报告期末为汇兑净

损失，而上年同期为汇兑净收益所致。

（2）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11.18%，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142.46%，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102.47%，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减

少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18.67%，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收益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6）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232.41%，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子公司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41.45%，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受新

冠疫情影响，各项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30.73%，主要系上半年转让控股子公

司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收到现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479.12%，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银行

借款和还款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98.70%，主要系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

资活动共同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于2020年9月10日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实施。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确定以2020年9月18日为授予日，以2.95元/股的价格授予149位激励对

象合计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授予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实施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

2020年8月26日 《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年9月11日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20年9月19日

《关于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3,000 0 0

合计 3,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7月24日 - 电话沟通 机构

海通证券、富国基金、

上海国君资管

宏观环境及行业动态、主要客

户、 细分产品占比及成本构

成、未来发展规划等

《2020年7月2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登

载于深 交 所互 动 易 http://irm.cninfo.com.

cn/ircs/index

2020年8月26日 - 电话沟通 机构

长江证券、 太平洋保

险、博时基金、汉和资

本等

主要业务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规划、股权激励、分红政策及

主要客户等

《2020年8月2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登

载于深 交 所互 动 易 http://irm.cninfo.com.

cn/ircs/index

2020年8月27日 - 电话沟通 机构

广发证券、 交银施罗

德基金

行业环境变化、 未来业绩展

望、竞争对手、并购重组和细

分产品等

《2020年8月2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登

载于深 交 所互 动 易 http://irm.cninfo.com.

cn/ircs/index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卡鹏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4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伟星股份”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10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决定对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激励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情况概述

1、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

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本激励计划拟采取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形式，以2.95元/

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149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1,800万股普通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2.37%。 独立董

事、监事会分别就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表了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本激励计划的合规性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0年8月26日至2020年9月5日，公司在内部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员工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的合法、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7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四期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0年9月10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同

时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4、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股权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以2.95元/股的价格授予149名激励对象合计1,800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0年9月18日。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监事会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董事会在确定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后，在缴款登记

过程中，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全部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7万股。 因此，董事会审

议并同意调整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浙江天册

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调整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二、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调整的原因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确定以2020年9月18日为授予日，同意向149名激励对象合计授

予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在办理激励对象缴款等授予登记过程中，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

认购其全部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万股。

三、本次调整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及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定将《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

人数由149人调整为147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800万股调整为1,783万股。 上述调整不涉及新

增激励对象及授予股数的增加，也不涉及本激励计划其他相关内容的变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

就调整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蔡礼永 董事、总经理 60 3.365% 0.079%

谢瑾琨 董事、董秘、副总经理 40 2.243% 0.053%

沈利勇 董事、财务总监 35 1.963% 0.046%

张祖兴 副总经理 38 2.131% 0.050%

郑 阳 副总经理 40 2.243% 0.053%

章仁马 副总经理 35 1.963% 0.046%

洪 波 副总经理 30 1.683% 0.040%

主要中层管理骨干以及核心技术和业务骨干（140人） 1,505 84.408% 1.985%

合计（147人） 1,783 100% 2.352%

四、 本次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董事会调整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授予日后，在办理授予登记过程中，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本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及时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

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我们对公司调整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事项无异议。

六、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就董事会本次调整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在授予登记过程中，因激励对象个人原因放弃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认购，而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程序合

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对公司本次调整无异议。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核查后认为， 伟星股份在授予前调整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内容及程序符合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八、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伟星股份本激励计划的调整事宜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伟星股份不存在不符合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调整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有关意见；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5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期

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伟星股份”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10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决定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延长24

个月，即延长至2022年11月23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概述

1、2017年11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2017年11月24日， 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事项，同

时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3、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委托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伟星股份

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信托账户” ）进行管理，并通过二级

市场累计购入公司股份13,445,9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

4、因公司实施了“每10股转增3股”的2017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信托

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调整为17,479,725股。 截至本公告日，本员工持股计划共持有公司股份17,

479,7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情况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前，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和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二级市场股价的判断，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提议，于2020年

10月21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决定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24个月， 即延长至

2022年11月23日；该事项获得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董事会审议该事项

时，董事蔡礼永先生、谢瑾琨先生、沈利勇先生和侯又森先生作为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为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经持有人会议同意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存

续期进行展期。 该事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我们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展期事项没有异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20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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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10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并于2020年10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

事九名。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送达或传真等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阅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2020年10月27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

证券报》，《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公司董事蔡礼永先生、谢瑾琨先生和沈利勇先生作为第四期股权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在办理激励对象缴款等授予登记过程中， 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全部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万股，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第四期股权激

励计划》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决定将《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人数由149人调整为

147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800万股调整为1,783万股。 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发表了核查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该调整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和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公告》。

3、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

期的议案》。董事蔡礼永先生、谢瑾琨先生、沈利勇先生和侯又森先生作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持

有人，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因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即将于2020年11月23日届满。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二级

市场股价的判断，由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提议，并经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20年第一次持有

人会议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24个月，即延长至2022年11

月23日。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刊载在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20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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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10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并于2020年10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三名。 会议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送达或传真等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阅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发表

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在授予登记过程中，因激励对象个人原因放

弃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认购， 而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等有关规

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对公司本次调整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从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静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915,129,961.07 17,195,137,922.78 -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99,315,855.00 4,575,543,757.64 0.5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37,108,739.38 168.41% 3,675,288,961.64 8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317,066.55 337.18% 48,593,512.57 12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3,212,427.06 160.38% -140,880,451.73 4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9,020,373.43 -553.98% -227,699,555.29 3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0.03 1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0.03 1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0.35% 1.06% 4.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129,666,987.1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129,666,987.14元,形成原因如下：（1）处置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

70%股权，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100,081,229.12元计入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2)处置江西棕榈文化旅游有限公司40%的股

权，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29,

722,821.38元计入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3） 处置其他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204,602.43

元计入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4） 固定资产处置净收益67,539.07元计入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6,845,171.0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13,895,628.8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0,651,359.1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70,651,359.16元，形成原因如下：（1）对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剩余

30%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为42,891,955.34元；（2）对江西棕榈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剩余40%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为27,759,403.82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4,004.6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318,088.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1,098.33

合计 189,473,964.3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5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0% 194,731,418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7% 176,523,702

吴桂昌 境内自然人 8.33% 123,793,991 92,845,493 质押 123,097,165

林从孝 境内自然人 2.46% 36,567,374 27,425,530 质押 33,750,000

福建华兴润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9,125,000

王冬冬 境内自然人 1.17% 17,432,149

张健国 境内自然人 1.05% 15,647,811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15,625,000

曾海珍 境内自然人 0.81% 12,015,505

莫耀频 境内自然人 0.68% 10,113,84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194,731,418 人民币普通股 194,731,418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76,523,702 人民币普通股 176,523,702

吴桂昌 30,948,498 人民币普通股 30,948,498

福建华兴润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25,000

王冬冬 17,432,149 人民币普通股 17,432,149

张健国 15,647,811 人民币普通股 15,647,811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6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5,000

曾海珍 12,015,505 人民币普通股 12,015,505

莫耀频 10,113,841 人民币普通股 10,113,84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 前10名股东中"王冬冬"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7,104,

549�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327,600股，合计持有17,432,149�股。

2、 前10名股东中"张健国"通过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4,944,

911�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702,900股，合计持有 15,647,811�股。

3、 前10名股东中"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15,625,000股。

4、 前10名股东中"曾海珍"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

015,505�股。

5、 前10名股东中"莫耀频"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有公司股票9,916,

641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97,200股，合计持有 10,113,841�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较上年度期末下降56.83%,主要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

期增加，与筹资活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较上年度期末下降39.38%，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转让和到期贴现所致。

3、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上升49.8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4、存货较上年度期末下降93.57%，主要是报告期内根据新收入准则，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部分重分类

至合同资产所致。

5、合同资产较上年度期末上升100%，主要是报告期内根据新收入准则，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部分重

分类至合同资产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上升100%，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

控制权，原合并范围内抵消的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加43.52%，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原合并范围内抵消的借款在其他流动资产列示所致。

8、固定资产较上年度期末下降38.13%，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及江西棕榈文

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权，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9、在建工程较上年度期末下降55.77%，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江西棕榈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控制权，在

建工程减少所致。

10、无形资产较上年度期末下降68.12%，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及江西棕榈文

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权，无形资产减少所致。

11、长期待摊费用较上年度期末下降56.75%，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及江西棕

榈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权，长期待摊费用减少所致。

12、短期借款较上年度期末下降32.51%，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13、预收款项较上年度期末下降99.91%，主要是报告期根据新收入准则，经营性预收款项重分类至

合同负债所致。

14、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度期末下降97.18%，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上年计提的工资所致。

15、应交税费较上年度期末下降54.57%，主要是报告期内缴纳了上年计提的增值税所致。

1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度期末增加338.70%，主要是报告期内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增加所致。

17、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度期末增加67.59%，主要是报告期内非金融机构借款增加所致。

18、长期借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61.03%，主要是报告期内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所致。

19、应付债券较上年度期末减少61.56%，主要是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所致。

20、长期应付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100%，主要是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全部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所致。

21、递延收益较上年度期末减少100%，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权，收到政

府补助形成的递延收益减少所致。

22、递延所得税负债较上年度期末减少100%，主要是报告期内丧失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权，

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80.59%，主要是报告期内在控股股东的协同支持下，全力推进河南区域

的项目开拓，公司新签订单显著增加，由于河南区域的项目陆续实施，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75.43%，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营业成

本相应增长所致。

3、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49.53%，主要是生态城镇子公司缴纳了土地增值税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7.18%，主要是报告期内平均有息负债规模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18.18%，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4.17%，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7、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032.12%，主要是报告期内根据会计政策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02.19%，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损失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9、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73.90%，主要是报告期内项目子公司资产转让产生了违约金收入所

致。

10、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56.68%，主要是报告期内生态城镇子公司清算土地增值税产生滞纳

金所致。

11、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68.71%，主要是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变动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8.6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在控股股东的协同

支持下，河南业务的营业回款较好，且报告期内已丧失控制权的项目子公司在上年同期支付了较多供应

款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3.94%，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11.0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有息负债规模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深交所无异议函

2020年7月24日，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

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 10�亿元）的公司债。

2020年9月2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20】833� 号）。 深交所确认公司申

请发行面值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深交所无异议。

（二）重大合同履行进展情况

（1）2013年5月，公司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生态” ）和潍坊滨海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商务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共同签署了《潍坊滨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央商务区景观工程BT项目合作协议》。 工程投资概算约77,596.21万元，由本公司和铁汉生态

共同作为本合同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工程运作各占50%，公司实际工程总额为38,798.10万元。 2013年

5月17日，公司与铁汉生态共同投资成立“潍坊棕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投资

收益10,463.07万元。

（2）2013年6月， 公司与鞍山市城市建设管理局签署了 “兴业环城大道绿化设计施工项目一期”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合同书》，其中设计合同金额为799.30万元，施工合同金额为42,437.66万元，合计

合同金额为43,236.96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35,736.19万元。

（3）2013年10月，公司与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署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

配套工程建设-移交（BT）合同》，合同金额为39,727.05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工程营业收入

26,953.67万元，设计收入572.17万元，投资收益4,759.05万元。

（4）2014年8月，公司与鞍山市汤岗子新城大配套工程建设指挥部签署了《建国大道（鞍海路与建

国大道交叉点至大屯老道）第一标段景观工程施工合同》、《鞍山市鞍山路（通海大道至汇园大道）四标

段景观工程施工合同》，合计合同金额为17,865.72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5,505.77

万元。

（5）2015年2月，公司与郑州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签署《郑东新区龙湖生态绿化建设（一

期）等项目施工一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17,526.35万元。截止报告期末，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16,671.18万元。

（6）2016年11月，公司及联合体各方与漯河市沙澧河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了《漯河市沙澧河

二期综合整治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113,482.61万元。

（7）2016年9月，公司与招标方签署了《吉首市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二期工程

PPP项目特许经营合同》，项目总投资59,557.37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90,634.25万元。

（8）2015年12月，本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了《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梅县区城市

扩容提质工程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合同》，项目总投资金额约为人民币14.22

亿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PPP项目累计投入85,453.98万元。

（9）2016年4月，公司与梅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梅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生态城镇建设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书》，本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100亿元。 2017年6月，公司与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签署的

《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及配套产业发展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项目总投资额约80亿元人民币。

①2016年12月，公司与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四川西南交大土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梅州市

市政建设集团公司联合中标“五华县犁滩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PPP项目” ， 项目总投资额约37,000�

万元。 其后，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4,669.30万元。

②2017年3月，公司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泛珠勘

察设计有限公司、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梅县区雁洋

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融资、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项目的政府采购协议》，项目投资约 45.8989� 亿

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17,549.12万元。

③2017年7月，公司取得梅州市梅江区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 EPC� 项目中标通知书，确认公

司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方，

项目投资 30,744�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049.81万元。

④2017年11月，公司与广东利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科建筑

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平远县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工程（一期）EPC� 总承包” 项目，本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88,475.20万

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0,897.20万元。

⑤2017年11月，公司收到“大埔县西片、北片区大留村、梅林村等 28�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

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 工程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广东利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广东粤晟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项

目总投资 56,000�万元，其后，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8,531.96万元。

⑥2017年12月，公司与广东国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建科建

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中标 “梅县区西部片区 12� 个省定贫困村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总承包项目” ，其后各方已签署具体合作合同，合同金额19,463.13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

收入7,103.06万元。

（10）2016年6月，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了《雨花区道路品质提升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

金额为42,0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3,075.72万元。

（11）2016年7月，公司、成都市青羊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与发包方贵阳白云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了“白云区南湖公园建设项目总承包（设计与施工）” 项目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

金额暂定为51,586.71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45,600.32万元。

（12）2016年8月，公司收到“海口市国兴大道等5� 条道路景观提升工程PPP� 项目” 的《成交通知

书》，项目投资总额约22,288.20� 万元。 其后，签署了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11,023.97万元。

（13）2016年9月，公司收到“海口市主城区重要道路景观提升工程PPP项目” 的《成交结果公告》，

项目投资总额为111,319.53万元。 其后，签署了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25,

365.89万元。

（14）2016年10月，公司与相关方签署了“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期公园绿地工程和美安

中心公园PPP项目”的《园林绿化工程合同书》，合同金额暂定为19,248.0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

累计投入金额为15,860.68万元。

（15）2016年11月，公司收到“广东中山翠亨湿地公园工程EPC总承包项目” 的《中标通知书》，确

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方，项目总投资额为33,457.27万元。 其后，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 截止报告

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29,923.46万元。

（16）2016年11月，公司收到“始兴县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的《中标通知

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人，项目中标价为42,212.52万元。 其后，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

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4,723.67万元。

（17）2017年1月，公司与莱阳市住房和规划建设管理局签订《莱阳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 PPP� 项目

合同》，合同金额约20亿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49,852.39万元。

（18）2017年5月，公司与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旭城发展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与相关方签署了《奉化滨海养生小镇PPP项目协议》，项目总投资197,

875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24,492.19万元。

（19）2017年8月，公司收到南宁园博园项目园林景观工程（一标段；滨水画廊景区、玲珑湖景区）

《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中标单位，项目中标价为21,975.45万元。 其后，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7,851.84万元。

（20）2017年9月，公司收到“兴隆县河道治理工程（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中标通知

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预算为16,300�万元。其后，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

止报告期末，实现收入7,233.87万元。

（21）2018年11月，公司收到“上饶县槠溪河综合治理 PPP�项目” 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中国水

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远洋阳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

该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方，本项目总投资为 159,996.93�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38,384.34万元。

（22）2017年10月，公司收到柳州市柳东新区科技园山体公园、科技园小游园、南寨山园景观工程设

计施工一体化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合同价 16,492.04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032.23万

元。

（23）2017年10月，公司收到柳州市汽车城官塘核心区水系补水综合整治景观工程（一期：官塘冲

右支渠和主支渠、二期：官左 0+700-官左 1+010�段）、柳州市官塘冲河道整治景观工程九子岭公园段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签约合同价 6,823.96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收入4,115.88万元。

（24）2017年10月，公司收到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河景观廊道项目（一期）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其后各方签订了合同，合同金额为12,753.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7,298.08万元。

（25）2017年11月，公司收到“四川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北路水生态环境修复工程项目设计-

施工总承包”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中标方，中标价 28,995.70� 万元。 截止报告期

末，实现营业收入26,822.14万元。

（26）2017年12月，公司收到“百花湖森林示范公园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的《中标通知

书》，确认公司与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瑞实忠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

项目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 44,779.04�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5,015.98万元。

（27）2018年1月，公司收到“通道县县城至皇都侗文化村骑行绿道项目（一期）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项目（EPC）”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

目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约 12,0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891.60万元。

（28）2018年3月，公司收到“肇庆新区起步区核心景观提升工程（施工总承包）” 项目的《中标通

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中标方，中标价 29,002.8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3,

859.00万元。

（29）2018年4月，公司收到“崇左市东盟大道提升工程”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华蓝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为该项目中标联合体，中标价 21,444.61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15,048.73万元。

（30）2018年7月，公司收到“鼎湖区321国道沿线绿化大提升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的《中

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中标方，中标总价为人民币 13,404.81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

营业收入11,819.82万元。

（31）2018年7月，公司收到“连平县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项目 EPC�总承包” 项目的

《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为该项目中标

联合体，中标价合计 53,669.7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7,391.20万元。

（32）2018年12月，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海南棕榈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与海南农垦东太农场有限

公司签署了《海垦棕榈万泉河特色小镇项目合作合同》，项目预算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66� 亿元。 截止报

告期末，已成立项目公司在推进项目开展，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33）2020年6月，公司与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所组

成的联合体与招标方签署了《南乐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合同，合同金额22,181.5万元，截止报告

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04�万元。

（34）2020年6月，公司收到“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扩建项目 EPC�总承包”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确认公司与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河南建材地质

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人，项目总投资63,0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各方

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35）2020年6月，公司收到 “香山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 EPC总承包”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确认公司与棕榈设计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青岛温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组

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方，项目总投资150,0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各方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36）2020年6月，公司与平顶山市公路交通勘察设计院、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与招标方签署了《宝丰城区水系生态修复项目》合同，项目总

投资150,0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637.55万元。

（37）2020年6月，公司与扬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

与招标方签署了《汝州市温泉牛涧河景观带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金额28,35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2.12万元。

（38）2020年6月，公司与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与招

标方签署了《汝州市温泉镇汤王路钧天路道路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合同，合同金额13,380万

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03.67万元。

（39）2020年6月，公司与招标方签署了《南乐县城区及大外环景观提升项目EPC总承包》合同，项

目中标价为 48,320.48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752.41万元。

（40）2020年6月，公司与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所组

成的联合体与招标方签署了《南乐县体育中心建设项目（二次）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21,

527.5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7.17万元。

（41）2020年6月，公司与招标方签署了《南乐县国家储备林基地二期（设计-采购-施工）EPC项

目》合同，项目中标金额为21,412.47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54.14万元。

（42）2020年6月，公司与棕榈设计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与招标方签署了《开封黄河生态廊道

示范带项目》合同，中标合同估算价80,0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38.99万元。

（43）2020年6月，公司与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

体与招标方签署了《汝州市温泉镇路网项目（二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合同价29,940万

元。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44）2020年6月，公司与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城际规划建设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

与招标方签署了《汝州市市区道路建设和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合同金额39,

95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45）2020年6月，公司与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所组成的联

合体与招标方签署了《光山县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二期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合同金

额47,73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50.19万元。

（46）2020年6月，公司与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所组

成的联合体，与招标方签署了《南乐县公路局暨老体委片区安置房建设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574,

942,300�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51万元。

（47）2020年6月，公司与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所组

成的联合体，与发包方汝州市新城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汝州市和顺府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

额为63,095.187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4.34万元。

（48）2020年6月，公司与中恒方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所组成

的联合体，与发包方汝州市鑫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汝州和润府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

46,662.38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7.66万元。

（49）2020年6月，公司与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所组

成的联合体，与发包方汝州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汝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一期（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39,275.1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9.55万

元。

（50）2020年9月，公司与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与发包方固始县豫资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固始县周小河综合治理和景观绿化工程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75,371.01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0,000.00万元。

（51）2020年9月，公司与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濮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郑州市

市政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所组成的联合体，与发包方濮阳市豫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濮阳市绿城

快速路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65,673.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实现营业收

入。

（52）2020年9月，公司收到 “潢川县潢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项目”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方，中标金额为 87,164.66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各方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53）2020年9月，公司收到 “临颍县城区外环线道路建设 PPP�项目二期三次”项目的《中标通知

书》， 确认公司与临颍县豫资投资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方， 项目总投资41,595.38�

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各方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54）2020年9月，公司收到 “西华县南华路升级改造、南环路改造及安康大道（贾鲁河段桥）建设

项目 PPP�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西华县豫资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方，项目投资 5.9�亿元。 截止报告期末，各方尚

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55）2020年9月，公司与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所组成的联合体，与发包方濮阳市豫资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濮阳市人民路等六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42,746.87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5,000.00万元。

（56）2020年9月，公司与濮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所组成的联合体，与发包方濮阳市豫资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濮阳市全民健身综合馆项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26,752.56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00.00万元。

（57）2020年9月，公司与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与招标方签署了《漯河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沙河东岸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总投资概算15.76� 亿元。 截止

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00.00万元。

（58）2020年9月，公司与招标方签署了《体育公园和淇兴全民健身广场综合项目设计、采购及施工

总承包（EPC）总承包合同》，合同价为 28,905.6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00.00万

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7月-9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3,139,998.47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本公司已按承诺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52,794,925.28� 元，尚未投入募集资

金323,165,767.32�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的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34,409,112.29�元。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6,000 0 0

合计 16,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